安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
安人社监询字〔2026〕第79号

四川巧手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六条和第十五条之规定，本局需核查你单位在昆明安宁太平街道星俪岚酒店项目落实劳动保障制度、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情况，请派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携带以下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须每页加盖单位印章或骑缝章），于收到此文书5个工作日内到安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科接受调查，并携带以下材料：
1.来人身份证原件和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有效委托书；
2.你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3.你单位在该项目上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4.你单位在该项目上的工程结算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5.你单位与余仕碑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6.余仕碑在该项目上的出勤记录（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7.你单位支付余仕碑工资报酬的凭证、明细（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8.请你单位对余仕碑投诉欠薪的情况作详细说明；
9.你单位不能提交以上材料，请对此文书要求携带的材料逐一作书面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 
不能提供指定书面证明材料的，依照以下等规定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法释〔2019〕19号）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 21号）第五十九条“被告（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指行政相对人）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五十条“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就拖欠工资存在争议，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依法由其保存的劳动合同、职工名册、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等材料；不提供的，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逾期不到或者未按照要求报送书面证明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局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执法人员姓名：刘钊        执法证件号码：24—Z19246
执法人员姓名：刘华源      执法证件号码：24—Z19245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宁湖大厦裙楼410室
联系电话：0871—6869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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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收人：                       签收时间：
备注：本通知书一式两联，第一联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卷宗，第二联交当事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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